
七、選舉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改選董事及監察人案，敬請 討論。

說 明：1.本公司第八屆董事及監察人任期至九十五年六月二十二日屆滿，第九屆應選董事五席，監察人二席．

2.本次選舉第 九 屆董事及監察人，任期自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四日股東常會選任日期起三年屆滿，惟實際任期至下屆董事及監察人選出就任為止．

3.依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選舉之．

決 議：本案依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94年4月29日證櫃監字第0940009456號函意旨應維持董事五席，監察人三席，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均無異議照案通

過應選董事五席，監察人三席。

選舉結果：1.董事選舉結果開票明細表

2.監察人選舉結果開票明細表

SB0193060402

立碁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九十五年股東會會議事錄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147號5樓
電話：(○二)三三四三三七一一(代表號)
語音查詢公司代碼：0051

寶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106
股務代理人

股務代理部

立碁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國 內

郵 資 已 付

台北郵局許可證

台北字第 718 號

印 刷 品

本次分配案,係優先分配94年度未分配盈餘,如有不足部分再以以前年度盈餘支應:
註一：142,775,330×10%＝14.277,533元。
註二：128,497,797×2.3227 %＝2,984,664元
註三：128,497,797×7.4327 %＝9,550,920元。
註四：盈餘轉增資，每仟股無償配發90股。
註五：現金股利，每仟股配發800元。

八、其他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有關公司法209條「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敬請 討論。

說　明：一、依公司法第209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辦理。

二、本公司為因應公司多角化營運所需，且基於投資或其他業務發展考量，故擬解除本公司改選後第三屆董事有關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敬請討論。

決　議：一、本公司為因應公司多角化營運所需，且基於投資或其他業務發展考量，故解除本公司下列新任董事有關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

時　　間：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四日上午九時整

地　　點：台北縣板橋市府中路29號7樓(台北縣板橋市農會)

出席股數：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等代表股數合計為44,835,536股(達已發行股份總數62,893,515股之71.28%)。

主　　席：童義興 記　　錄：程清安

列 席：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 郭乃華 經理

一、宣佈開會(報告出席股東權數) (略)

二、主席就位(略)

三、主席致詞(略)

四、報告事項

第一案　九十四年度營業報告。(詳如附錄一) ─　經主席向全體出席股東報告知悉。

第二案　監察人審核九十四年度決算表冊報告。(詳如附錄二) ─　經監察人向全體出席股東報告知悉。

第三案　赴大陸投資案執行狀況報告(詳如議事手冊)。─　經主席向全體出席股東報告知悉。

第四案　轉換公司債轉換情形及資金運用情形報告(詳如議事手冊)。─　經主席向全體出席股東報告知悉。

第五案　買回庫藏股執行情形報告(詳如議事手冊)。─　經主席向全體出席股東報告知悉。

第六案　員工認股權憑證執行情形報告。─　經主席向全體出席股東報告知悉。

第七案　修改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報告(詳如議事手冊)。─　經主席向全體出席股東報告知悉。

五、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九十四年度營運報告及決算表冊報告，敬請 承認。

說　明：1.本公司九十四年度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含合併報表)，業經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陳慧銘及林宜慧會計師查核簽證並

於董事會通過。前項財務報表連同營業報告書送請監察人等查核完峻在案。

2.本案各項書表請參閱本手冊第17頁至第31頁，謹提請承認。(詳如附錄四)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承認。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九十四年度盈餘分配案，敬請 承認。

說 明：1.本公司九十四年度稅後淨利為新台幣142,775,330元，連同以前年度累積未分配盈餘新台幣1,579,670元，另迴轉去年度提列之累積換算調整數特別盈餘

公積12,165,186，並扣除註銷及轉讓庫藏股沖銷保留盈餘22,178,780元，本年度可供分配盈餘為新台幣134,341,406元，擬依公司章程分配之。

2.盈餘分配如下

(1)提列法定盈餘公積(10%)計新台幣14,277,533元。

(2)董監事酬勞計新台幣2,984,664元。

(3)員工紅利計新台幣9,550,920元。

(4)股東股利106,850,972元。

(a)每股發放0.9元之盈餘配股,新台幣56,568,160元。

(b)每股發放0.8元現金紅利,新台幣50,282,812元。（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並由股東會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吸收之，發放日期及方式將另

行公告通知各股東）。

3.檢附盈餘分配表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承認

六、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擬辦理盈餘、員工紅利及資本公積轉增資發行新股案，敬請 討論。

說　明：1.為改善財務結構及充實營運資金，擬自九十四年度可分配盈餘中提撥56,568,160元，及員工紅利9,550,920元，合計66,119,080元，轉增資發行新股共

計6,611,908股，每股面額新台幣10元，另資本公積提撥18,856,050元，轉增資發行新股1,885,605股，每股面額新台幣10元，本次增資發行新股總合

計8,497,513股。

2.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經扣除庫藏股500,000股後，依除權基準日股東名簿所記載持有股份比例，每仟股無償配發盈餘配股90股及資本公積配股30股，不足

一股之畸零股，由股東自行併湊一整股配發，其不併湊或併湊不足一股之部分，則依公司法第240條之規定，按面額以現金分派之(至元為止，元以下

四捨五入)，並由股東會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按面額承購之。

3.本次增資發行新股皆為記名式普通股，其權利義務與原已發行之股份相同。

4.本次會議通過後，並經股東會通過暨呈奉主管機關核准後，授權董事會決定除權除息基準日及相關事宜。

5.本公司後續如因員工認股權執行、買回本公司股份或將庫藏股轉讓及註銷， 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股東配股、配息率因此發生變動，擬授權董

事會 辦理相關事宜。

6.以上增資相關事宜，如因事實需要或經主管機關審核或因客觀環境而必須變更時，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之。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擬修訂本司「公司章程」案，敬請 討論。

說　明：為配合法令規定及業務需求，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以符合現行法令，請參閱本手冊第34-36頁。

股東發言內容：

決　議：1.戶號33號-吳武龍股東，建議公司應為董事監察人投保董事監察人責任險事宜，並將此提案放入公司章程第二十條第二段予以修正。

2.本案經主席說明並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股東所提議之修正案通過(詳如附錄五)。

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　由：擬修訂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敬請 討論。

說　明：為配合法令規定及業務需求，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條文，請參閱本手冊第39-41頁。(詳如附錄六)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董事會提)

案　由：擬修訂本司「取得與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敬請 討論。

說 明：1.依據「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六條規定，修訂本公司「取得與處分資產處理程序」第十三條衍生性商品之評估及作業，請參閱本手

冊第42-45頁。(詳如附錄七)

2.經董事會通過後，呈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董事會提)

案　由：擬修訂本司「背書保證辦法」案，敬請 討論。

說 明：為配合法令規定及業務需求，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辦法」條文，請參閱本手冊第46-48頁。(詳如附錄八)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六案(董事會提)

案　由：擬修訂本司「資金貸予他人作業程序」案，敬請 討論。

說 明：為配合法令規定及業務需求，修訂本公司「資金貸予他人作業程序」條文，請參閱本手冊第49-50頁。(詳如附錄九)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被選舉人戶號或身分證字號
78
6

F122003378

被選舉人姓名
鉅基投資開發有限公司 代表人 鄭森焜

楊肇胤
林寬政

得票選舉權數
70,241,685
10,739,818
32,082,654

備註
當選
當選
當選

二、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九、臨時動議: 無

十、散會：當日上午九時四十四分正

(以下空白)

主席:童義興 記錄:程 清 安

附錄一：

致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們：

回顧2005年 ，在美國與日本經濟復甦及亞洲地區熱絡的帶動下全球經濟明顯的成長，惟受到國際油價走高、利率回升以及中國大陸採取宏觀調控的因素影響，對

全球的經濟造成相當的衝擊，也為未來的發展投下了一個不安定因素。在去年國內各家LED廠為因應景氣復甦都極力紛紛的擴產，更讓經營是處於一個高度競爭的狀況

下，而立碁在去年的合併營收達到9.65億並創造了稅前及稅後基本合併每股盈餘3.39及2.64元的優異表現，誠屬難淂，這成績在同業間也可算是名列前矛，這成果全

賴全體員工的齊心戮力及董監事們的鼎力支持，讓公司得以持續的成長和壯大。

雖然就今年整體環境仍然詭譎，公司仍本著一慣務實積極的態度，穩健經營，尤其在許多重要的工程標案中仍持續發展，小尺寸背光源開發運用、及新製成技術

的突破，都可能為立碁在2006年交出另一個漂亮的成績單，我們非常的有信心，在此次擴充新產能後讓業績再創歷史的新高峰，也為立碁的永續經營奠定更穩固的基

礎，但是這一切仍需要股東們繼續給我們支持和鼓勵，以迎接充滿希望與挑戰的一年。

壹、九十四年度營業計劃執行報告如下：

一、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二、 預算執行情形

三、 財務指標及獲利能力分析

單位:新台幣 仟元

九十四年度營業計劃實行報告

四、研究發展狀況

(一)最近五年度每年投入之研發費用

(二)最近五年度每年開發成功之技術或產品

年度

90年

91年

92年

93年

94年

95年

產品名稱
P11979HQC
LAMD5015-31
1512RGB
P19S-E2701W-110A
Linear Channel Lighting
Set Up SMD Products Line 預計開發0402、
0603、0805 Side Look Series
Message Board(Chinese)
Platform Edge Warning Lighting
LED 背光源模組
Cermic Base Produts 預計開發3*2.3*3
5*5.6*6.8*8 series
7”.10”.15” Backlight
LOGOSTICK

功能簡述
體積小、省電驅動電壓低。
多功能一體成型、省空間、美觀、不漏光彎曲
寬角度、低成本、高解析度、RGB模組
高解析度、高亮度、寬角度及高穩定度
取代霓虹燈市場、亮度均勻且省電。

體積小、角度廣、演色性佳。

商品多功能一體成型，可顯示任何文字訊息。
高亮度、寬角度且省電之產品。
提供高亮度、寬角度且省電之背光產品。
抗老化、黃化、抗紫外線高氣密性，熱澎脹系數相
近於LED提高產品高穩定度
取代CCFL之光源符合ROHS 顏色性佳，彩色度光亮
取代霓虹燈，省電、耐久、顏色多變化

應 用
奧迪汽車之排檔鎖
計程車計時收費表
室內全彩看板
輔助照明
廣告看板

手機、LCD產品背光源、PDA等微型化顯示屏。

公司行號之訊息顯示看板。
月台警示燈系統。
行動電話、汽車、顯示器(PDA)、電視機
照明市場，高解析度之看板取代CCFL之LIGHT
SOURCE
車內用VCD.DVD背光源N/B市廠
廣告看版市場點亮工程

貳: 九十五年度營業計劃及發展概要如下：
九十五年度營運展望和計劃

一、發展策略與方針
1.產品開發：
(1)積極研發高亮度LED運用性產品、LED照明及相關系統整合類產品。
(2)提高研發技術能力，針對大型的公共工程之需求，掌握相關LED產品發展驅勢及技術走向，繼續掌握領導的優勢。
(3)開發太陽能模組之節能運用，積極結合與LED產品之搭配技術。
2.行銷方面：
(1)提高毛利率，重新調整產品營收比重，提高高毛利的產品營收比重，藉以提高整體獲利水準。
(2)積極開闢外銷市場，積極開拓中國大陸、美國、歐洲及日本之新客戶。
(3)爭取國際性大廠商OEM訂單。
3.採購方面：
(1)以提昇Supply Base集中採購統購規模，增進採購議價能力，爭取優惠付款及降低原料成本等競爭利益。
(2)建置兩大一小策略，推動Localize 之SCM 速度競爭力，達成Timeｔo market 與 Available 供應目標。
(3)建立VQE(供應商品質工程)機制，進行供應鍊評鑑，提升進料品質。
(4)加速擴充LED白光設備產能以因應3C市場需求.
4.生產方面：
(1)致力於新產品生產技術開發及引進最新技術以提高產品之附加價值，降低產品成本，並發展海外生產據點，以降低製造成本。
(2)致力規劃機動性之生產方式，以彈性運作配合市場迅速之變化。
(3)不斷精進製程 ，隨著LED產品持續發展，本公司生產技術已進入SMD的規模製程，並同步導入無鉛製程，以提昇產品整體良率，未來將持續引進先進設
備，以縮短產品量產時間。

(4)籌設以太陽能模組之生產及其他相關製成之生產線。
(5)建立完善的售後服務，以增進客戶對公司產品滿意度，提升服務品質。
(6)落實推動ISO-14000、QS-9000、TS-16949制度，全面提昇品質意識。
(7)推動製程改善計劃，以增加產能及提高生產效率。
(8)研究發展方面：我們將延伸九十三年研發主題外，並同時投入汽車市場之方向燈、剎車燈、儀表板之Lighting Back Lighting模組Power Chip 1W、3W、
5W之模組輔助照明應用如走廊燈、壁燈、景觀燈、氣氛燈。

二、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1.本公司95年度預計銷售數量情形如下:
(1)二極體 1,000,000,000顆
(2)SMD 200,000,000顆
(3)顯示器 50,000,000顆
(4)其他 150,000,000顆(組)
2.依據：
公司預期銷售數量係依據產業環境及市場供需狀況，並考量自有產能及業務發展而定，本公司堅信完整的產品線才是支持公司永續經營之重要因素，本著
此一原則，本公司將朝持續開發新產品、不斷提昇產品品質、提高客戶滿意度及維繫與供應商間良好關係等目標努力。
3.重要之產銷政策
九十五年度本公司將積極開發新產品、新客源，並調整產品結構，朝提高整體毛利率而努力，並研發各項符合市場潮流之產品，進而提高本身技術層次，
以有效掌握客戶需求及市場發展趨勢，並完成承接國際大廠代工訂單之準備；此外，爭取上游原料供應廠商之配合，以確保原料品質及來源無虞，並維持
與客戶間長期合作關係；為因應業務之擴充，積極建構完整之國際行銷通路與運籌管理；此外加強工程師專業訓練，提高產品技術支援及售後服務水準，
持續深耕海外市場，並鞏固國內市場，以提升公司產品之市場佔有率。

三、外部競爭和總體環境的分析
1.LED之外部環境
隨著LED產品效能的提升，各領域的運用上逐漸進入成熟期，94年最重要的變化是在後段封裝廠陸續接獲白光專利授權後，手機的運用成長將逐漸減緩，汽
車指示照明應用與TFTLCD背光源將可望接棒成為下一波LED應用市場的成長動力來源。針對TFFLCD的LED背光源及CCFL背光源成本差異比較。
(1)LED背光源的高度環保性將逐漸取代傳統的含汞CCFL
(2)7''以下TFTLCD面板的LED/CCFL背光組價差已不及1倍7''以下TFTLCD所用的白光背光源並非由R、G、BLED混色產生，而是以藍光晶粒加螢光粉方式的白
光LED試算，主要是因為7''以下背光源多應用，在可攜式的影音播放機或車用TV,對色飽和度的要求並不是太高，加上其LED成本較R、G、B混光的方式
便宜，因此成為目前7''LED背光源的主流。
相關廠商多已推出樣本或進入小量生產階段，為手機之外最快對切入的LED背光源市場，而對LED廠商的營收貢獻預估將自06Q2起逐漸明顯。

(3)NB用12面板之LED/CCFL背光組價差略高於1倍雖Sony Vios目前所推出具LED背光源的NB與其他同規格的產品貴了近1萬元，不過也標榜LED背光源的NB上
蓋厚度僅為目前一半，且電池續航能力增加50%，明顯指出LED輕薄、省電的特性。就成本角度來看，由於在NB的面板背光源應用上同傾向使用藍光晶粒
加螢光粉的白光LED做為發光源，以目前的材料成本推估，我們估算出來的兩者成本價差約1.05倍。

(4)LCD TV用的大尺寸面板之LED/CCFL背光模組價差仍大
大尺寸的LCD TV應用上，LED背光模組成本仍高出CCFL至少4倍以上，以小功率LED做為大尺寸面板背光源，雖因功率小，使得頭痛的散熱問題較容易處
理，成本也可大幅下滑。
現階段國內LED仍以手機市場為主，06年手機市場仍為應用大宗，惟新應用上，大尺寸的LCD背光源已將過去「只聞樓梯響」的階段已逐漸轉換成實際出
貨數字，為國內LED產業新的成長動力來源。
新應用方面，因7''及12''LED背光源與CCFL價差較小，因此新應用可望於，06Q2起逐漸發酵，至於在LCDTV的背光源應用上，因二者價差仍大預估市場
需求需至07年才會有比較明顯的成長。

2.法規環境
政府為因應整體企業環境和金融環境的惡化，持續實施改革，在94年接連推出幾項法令和會計公報，主要的目的是讓企業能具國際的競爭力和租稅更為公
平，就以下個項法令分析對本公司的影響如下：
(1)退休金新制的實施
(2)最低稅負制的實施
(3)會計準則公報34號金融商品之會計處理準則
(4)會計準則公報35號資產減損之會計處理準則
(5)會計準則公報36號金融商品於財務報表之表達與揭露
本公司本著穩健經營的原則，在各項稅務和會計法規的適用都採取比較保守的原則，以退休金新制來說本公司在數年前就已經提撥一定比率的退休金準備，
在新法開始上路前，就主動完成相關的準備工作，所以在94年7月一日起適用新法，對經營的成本並無很明確之增加，但對員工的安定性和積效有相當的助
益，另一方面就其他法規和公報的實行，對本公司而言更無明顯和立即之不良影響，就公司在經營上並不會和新法有任何抵觸，本公司認為新法令的推行
對公司95年財報的透明度會大幅提高，獲利的波動性也會增加，更重要的對公司整體國際化更邁出一步。
以上僅就94年度營業情形及95年度營業計劃概要提出報告，本公司深信在全體員工和董、監事的努力，我相信立碁電子亦能持續的壯大和成長。不負眾多
股東的期望，我和的經營團隊同仁必定更加努力，並隨時準備好迎接新的挑戰，從新的挑戰中掌握永續發展的契機。今後仍希望各位股東能繼續給予本公
司支持與鼓勵，共創更璀璨的前景。敬祝各位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立碁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童 義 興

單位:新台幣 仟元

項目　年度
研發費用
營業收入

研發費用占營收比率

90年度
8,208
425,690
1.93%

91年度
9,780
614,618
1.59%

92年度
8,655
775,240
1.12%

93年度
11,610
904,243.
1.28%

94年度
13,617
958,744
1.42%

年度
九十四年度

958,744
261,420
180,776
12.69
18.67
26.35
28.95
14.89
2.64
23.70

1,017.83
306.73
259.80
139.84
56.84
66.74
1.13
1.01

九十三年度

904,243
225,715
142,193
12.35
19.78
29.57
29.33
12.41
2.17
42.74
752,58
319.31
258.48
84.69
4.89
38.86
1.14
1.01

增減百分比
(%)

6%
16%
27%
3%
(6%)
(11%)
(1%)
20%
22%
(45%)
71%
(4%)
1%
65%
1062%
72%
(1%)
0%

分析項目

財務
收支

獲
利
能
力

財務
結構

償債
能力

現金
流量

槓桿度

營業收入
營業毛利
稅前淨利
資產報酬率(%)
股東權益報酬率(%)
佔實收資
本比率(%)
純益率(%)
每股盈餘(元)
負債佔資產比率
長期資金佔固定資產比率
流動比率
速動比率
利息保障倍數(倍)
現金流量比率
現金流量允當比率
營運槓桿度
財務槓桿度

營業利益
稅前純益

項目

營業收入
營業毛利
營業損益
稅前淨利

九十四年度
全年度預算
1,100,000
274,174
174,325
174,032

九十四年度
實際數額
958,744
261,420
164,535
180,776

達成率%

87%
95%
94%
104%

項目

營業收入
營業毛利
營業損益
稅前淨利

九十四年度
金額
958,744
261,420
164,535
180,776

百分比
100%
27%
17%
19%

九十三年度
金額
904,243
225,715
143,368
142,193

百分比
100%
25%
16%
16%

九十四年度
金額
54,501
35,705
21,167
38,583

百分比
6%
16%
15%
27%

單位:新台幣 仟元

新任董事姓名
童義興
周文宗
吳啟全
廖世傑

壽明驊

目前兼任他公司之名稱
無
無
無

均英科技(股)公司董事長
加維(股)公司及擎宇國際公司董事、捷保
國際(股)公司董事長、復盛公司獨立董事

備註
同意解除競業限制
同意解除競業限制
同意解除競業限制
同意解除競業限制

同意解除競業限制

被選舉人戶號或身分證字號
1
3
4
79

A102672863

被選舉人姓名
童義興
周文宗
廖世傑
吳啟全
壽明驊

得票選舉權數
48,655,693
45,849,862
45,475,156
43,611,458
40,533,486

備註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當選

第 廿 條

第廿三條

第 廿 六
條：

東會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
格、持股、兼職限制、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主
管機關之相關規定辦理。
全體董事及監察人之報酬由股東會授權董事會議定之，不論營業
盈虧得依同業通常水準支給之。
為保障公司及股東權益，授權董事會於實收資本額二倍之限額
內，得為董事、監察人及重要職員購買責任保險。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依下列順序分派之：
一、依法完納稅捐。
二、彌補歷年累積虧損。
三、提撥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並視需要提列特別盈餘公
積。

四、董監事酬金依扣除一至三款後餘額提撥不高於百分之三。
五、員工紅利依扣除一至三款後餘額提撥不低於百分之一。
其餘盈餘加計以前年度未分配盈餘後，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
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後分派之。
本公司正值產業成長階段，基於公司營運之需要暨股東權益最大
化之考量，股利分派採取剩餘股利政策，依據本公司未來之資本
預算規畫，衡量未來年度之資金需求，並綜合考量獲利狀況、財
務結構及對每股盈餘稀釋程度等因素，擬具適當之股利分派，其
中現金股利之發放以當年度全部股利之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九十為

原則。但現金股利每股若低於０．２元，得經董事會決議，改以
股票股利發放；股票股利每股若低於０．１元，得經董事會決
議，改以現金股利發放並經股東會承認後分配之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一年四月六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四日。

全體董事及監察人之報酬由股東會議定之，不論營業盈虧得依同
業通常水準支給之。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依下列順序分派之：
一、依法完納稅捐。
二、彌補歷年累積虧損。
三、提撥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並視需要提列特別盈餘公
積。

四、董監事酬金依扣除一至三款後餘額提撥不高於百分之三。
五、員工紅利依扣除一至三款後餘額提撥不低於百分之一。
其餘盈餘加計以前年度未分配盈餘後，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
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後分派之。
本公司正值產業成長階段，基於公司營運之需要暨股東權益最大
化之考量，股利分派採取剩餘股利政策，依據本公司未來之資本
預算規畫，衡量未來年度之資金需求，並綜合考量獲利狀況、財
務結構及對每股盈餘稀釋程度等因素，擬具適當之股利分派，其
中現金股利之發放以不超過當年度全部股利之百分之五十為原
則。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一年四月六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配合證券交易法第
1 8 3 條之規定修
定。

增修股利分配

增列修正日期

附錄五：
立碁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文序號
第二條

第五條

第八條之
三
第九條之
一

第十二條

第十三條

第 十四
條

第 十五
條

修正後的條文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左：
一、CC01010發電、輸電、配電機械製造業。
二、CC01040照明設備製造業。
三、CC01080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四、CC01090電池製造業。
五、CC01990其他電機及電子機械器材製造業。
六、F113010機械批發業。
七、F213080機械器具零售業。
八、F113020電器批發業。
九、F213010電器零售業。
十、F119010電子材料批發業。
十一、F219010電子材料零售業。
十二、F401010國際貿易業。
十三、IG03010能源技術服務業。
十四、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本公司資本額定為新台幣壹拾伍億元，分為壹億伍仟萬股，均為
普通股，每股金額新台幣壹拾元，未發行股份授權董事會得視業
務需要分次發行，其額定股本中保留新台幣壹億元，分為壹仟萬
股，每股新台幣壹拾元，係供認股權憑證、附認股權特別股或附
認股權公司債行使認股權使用。
本公司股務處理依主管機關所頒佈之「公開發行公司股務處理準
則」規定辦理。
股東常會應於開會三十日前，臨時會於開會十五日前將開會日
期、地點及召集事由，依法令規定以書面或電子方式通知各股
東。但對於未滿一千股股東，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本公司股東除公司法一七九條規定之股份無表決權情形外，每股
有一表決權。
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
過半數股東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股東會議案之表決得依相關法令規定採行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其
表決權。
股東會之議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
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其議事錄分發經
股東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對於持有記名股票未滿一千股之股東，前項議事錄之分發，得以
公告方式為之。
本公司設董事五至七人，監察人二至四人，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
力之人中選任，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其全體董事及監察人合

計持股比例，依證券管理機關之規定。
配合證券交易法第183條之規定，本公司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
二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

修正前的條文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左：
一、發光二極體指示燈、顯示器、紅外線二極體、半導體之製造
加工及買賣業務。

二、電子零件之製造加工及買賣業務。
三、前各項有關產品及原料之進出口貿易及代理國內外有關廠商
產品報價投標及經銷業務。

四、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本公司資本額定為新台幣壹拾億元，分為壹億股，均為普通股，
每股金額新台幣壹拾元，未發行股份授權董事會得視業務需要分
次發行，其額定股本中保留新台幣壹億元，分為壹仟萬股，每股
新台幣壹拾元，係供認股權憑證、附認股權特別股或附認股權公
司債行使認股權使用。
股票遺失或毀損時，股東應即已書面通知本公司，並登報聲明作
廢，經一個月後無糾葛，方可覓保申請補發。
無

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公司依法自己持有之股份，無表
決權。
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
過半數股東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股東會之議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
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
本公司公開發行股票後，對於持有記名股票未滿一千股之股東，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本公司設董事七人，監察人三人，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中
選任，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修正原因
所營業項目以代碼
表示新增營業項目

增加額定資本額

增訂股東會通知方
式，股東得以書面
或電子方式行之。
配合公司法179條
修正
配合公司法177-1
條修正

增訂股東會議事錄
分發方式。

配合證券交易法第
1 8 3 條之規定修
定。

附錄七：
取得與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文序號
第二條

第十三條

一、

二、

三、

修正後的條文
法令依據
本處理程序悉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
稱金管會）「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
則」之規定訂定。
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品之評估及作業程序
（刪除第一項內容）

一、交易原則及方針
(二)經營或避險策略
公司利潤應來自正常營運，故從事衍生性商
品操作應求公司整體風險部位自行軋平為原
則(自然避險法)，以降低公司整體風險部
位，並節省操作成本。

(三)權責劃分
1.授權層級及額度：

(1)避險性交易之授權層級/額度如下，惟
公司整體契約總額仍不得超過第十三
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如超過授權交

易額度，必須呈報符合授權額度人員
核准方可執行之。。　

董事長/總經理 超過USD30萬元(或等值

外幣)
財務部主管：USD30萬元(或等值外幣)以
下(含)

上述授權層級/額度得由財務部依據公司
實際淨風險部位提報董事長/總經理核
准後調整之。

(2)特定用途交易：任何特定用途之交易
均須呈報董事長/總經理核准後，方可

進行交易。
2.交易執行部門(單位)/人員：由財務部門
人員擔任執行之，其他非財務人員，經董

事會授權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則不在此
限。
(1)負責整個公司衍生性商品避險操作之

策略擬定，並隨時蒐集相關資訊，判
斷趨勢及風險評估，不定期修正操作
策略。前述操作策略應經由總經理核

准後，做為避險之依據。
(2)按公司本身營運所需，計算淨風險部
位後作為公司避險操作之基礎，以減

少曝險部位。
(3)依相關授權權限及規定進行交易，且
事後應提報董事會。

3.內部稽核單位/人員：應定期瞭解衍生性
商品交易內部控制之允當性，並按月稽核
交易部門對本處理程序之遵循情形，作成

稽核報告。
(四)績效評估
(避險性交易)
(2)為充分掌握及表達交易之評價風險，本
公司採每月評價二次方式評估損益。

(特殊用途交易)
以實際所產生損益為績效評估依據，且每週
至少一次將部位編報表提供管理階層參考。

(五)契約總額及損失上限之訂定
1.契約總額
(1)避險性交易額度：財務部門應掌握公
司整體風險部位，避險性交易總額以
不超過公司淨風險部位百分之八十為
限。公司淨部位預測係根據業務部門
與採購部門年度計劃預測數所擬定。

(2)特定用途交易基於對市場變化狀況之
預測，財務部得依需要擬訂匯率、利
率避險交易計劃，以專案方式提報董
事長/總經理核准後方可進行之。

二、作業程序/說明
7.應事後提報董事會(新增)
8.應設置「衍生性商品交易備查簿」並依規第十
三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編製「衍生性商品交易
明細及效益評估報表」。
9.每月依證期會規定公告之。-由公司專責人員
負責。

三、公告申報程序
每月將本公司及子公司截至上月底止從事衍生性
商品交易，依據「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
處理準則」規定所應公告申報之相關內容，併同
每月營運情形由本公司專責人員辦理公告並向證
期會申報。

修正前的條文
法令依據
本處理程序悉依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
（以下簡稱證期會）「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
資產處理準則」之規定訂定。
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品之評估及作業程序
一、目的
1.為建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風險管理之內部
控制度，以落實資訊公開及保障投資。
2.依據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85年4
月20日(85)台財(一)第01165號函公開發
行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要點」
規定辦理。

一、交易原則及方針
(二)經營或避險策略
公司利潤應來自正常營運，故從事衍生
性金融產品的外匯運作應求公司整體內
部部位(指外匯收入及支出)自行軋平為
原則，以降低公司整體之外匯風險，並
節省外匯操作成本。

(三)權責劃分
(1)財務部門
A.負責整個公司外匯操作之策略擬
定。
B.因應外匯市場變化，財務部門應
隨時蒐集相關資訊，判斷趨勢及
風險評估，熟悉金融產品及法令
規定，再考量公司外匯部位，編
製操作策略方案，經由總經理核
准後，為規避風險之依據。
C.按公司本身之營業額、進出量，
確定外匯部位後，訂立每月或每
季必須避險之底限，以減少外匯
部位暴露於風險之程序。
D.依授權權限進行各項避險交易。

(四)績效評估
(避險性交易)
B.為充分掌握及表達交易之評價風險，
本公司採月結評價方式評估損益。
(特殊用途交易)
以實際所產生損益為績效評估依據，且
定期將部位編報表提供管理階層參考。

(五)契約總額及損失上限之訂定
(1)契約總額
A.避險性交易額度：財務部門應掌
握公司整體部位，以規避交易風
險，避險性交易金額以不超過公
司淨外匯部位三分之一為限。公
司淨部位預測係根據業務部門與
採購部門年度計劃預測數所擬
定。
B.特定用途交易：基於對市場變化
狀況之預測，財務部得依需要擬
訂匯率、利率避險交易計劃，提
報總經理、董事長核准後方可進
行之。

二、作業程序/說明
7.每月需編製「遠期外匯評價月報表」。
8.每月依證期會規定公告之。-由財務部
負。

三、公告申報程序：
財務部門應每月將本公司及子公司截至上月
底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區分以交易/非
以交易為目的之未沖銷交易契約總金額，以
市價評估淨損益，已付保證金額及已認列損
益金額相關內容，併同每月營運情形辦理公
告並向證期會申報。

修正原因
自民國九十三年七月一日起法令相關主管機關
改為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本處理程序之訂定目的已於第一條中述明，
此處無須贅述。
2.公開發行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要
點」已於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停止適
用。

1.本公司之「取得與處分資產處理程序」第十
三條為規範「衍生性商品」之相關作業故原
條文內容之衍生性金融產品修正為衍生性商
品。
2.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應以規避公司「淨
風險部位」為目的，不應侷限在「外匯風
險」。
1.原條文之規責劃分項目僅就財務部門之權責
加以規範較不完整，現將權責劃分之規定詳
加細分為「交易授權層級/額度」、「交易
執行部門」及「內部稽核單位/人員」並將
原條文中有重覆提及之相關內容刪除。
2.依據現行狀況及需求修正交易授權層級及授
權額度，並以述明公司整體淨風險部位須依
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五款之契約總額規定取代
原條文對各「授權層級累積淨部位之授權額
度」規定。
3.對於授權交易層級/額度之金額若因公司營
運等相關因素需調整時，得由財務部門依實
際狀況提出申請經董事長/總經理核可後修
訂授權交易層級/額度以符合實況。
4.依據「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
則」第二十條第三項規定，公司從事衍生性
商品交易依授權權限辦理者，事後應提報董
事會。

1.依據「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
則」第十九規定，對於避險性之衍生性交易
應每月至少評估兩次；對於特殊用途交易應
每週至少評估一次。
2.公司之避險部位應規範為「淨風險部位」，
原條文僅提及「淨外匯部位」範圍過於狹
隘，修正為以公司「淨風險部位」做為避險
部位之計算基礎較為合理。
3.原條文規範以淨部位三分之一做為上限，若
以風險規避目的而言該比率明顯不足，故修
正以淨風險部位百分之八十做為上限。
4.非避險目的之特定交易應以專案呈報權責人
員方式承作。

1.每月編製之評價報表應含括衍生性商品而非
僅侷限於遠期外匯。
2.依據「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
則」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公司從事衍生
性商品交易應設置備查簿。
3.依據「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
則」第十九條規定應就衍生性商品部位定期
評估。
4.本公司所有對外公告事項由指定之部門人員
負責。
1.原條文之公告申報內容項目因相關法令規定
修正已不符現狀，故修正為：依據相關法令
所規定應公告申報之相關內容公告申報之。
2.本公司所有對外公告事項皆統一由指定之部
門人員負責。

附錄六：
股東會議事規則
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文序號
第三條

第八條

第十四條

第十九條

修正後的條文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三十日前；股東臨時會之召集，應於十五
日前，將開會之日期、地點及提議事項通知各股東；得採行以書

面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其行使方式依相關法令規定召集
之。但對於未滿一千股股東，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
改選董事、監察人、變更章程、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
第一百八十五第一項各款、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
三條之六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
之簽到卡計算之。簽到卡交予本公司者，即視為所載之人(股東

或代理人)親自出席，本公司不負認定之責。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
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
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
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
東出席時，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
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
過半數時，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
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決。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
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其議事錄分發經相對人同意
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本公司對於持有記名股票未滿一千股之股東，前項議事錄之分
發，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方式為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
法、議事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記載之，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
久保存。
前項決議方法，係經主席徵詢股東意見，股東對議案無異議者，
應記載「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通過」；惟股東對議案
有異議時，應載明採票決方式及通過表決權數與權數比例。
本規則於中華民國九十年五月二十日股東會通過訂定。本規則於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五月十一日股東會通過修訂。本規則於中華民
國九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股東會通過修訂。
本規則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四日股東會通過修訂。

修正前的條文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三十日前通知各股東，對於持有記名股票
未滿一千股股東，得於三十日前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方式
為之；股東臨時會之召集，應於十五日前通知各股東，對於持有
記名股票未滿一千股股東，得於十五日前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公告方式為之。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
改選董事、監察人、變更章程、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
第一百八十五第一項各款、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
三條之六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
之簽到卡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
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
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
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
東出席時，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
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
過半數時，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
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決。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
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
本公司對於持有記名股票未滿一千股之股東，前項議事錄之分
發，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方式為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
法、議事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記載之，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
久保存。
前項決議方法，係經主席徵詢股東意見，股東對議案無異議者，
應記載「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通過」；惟股東對議案
有異議時，應載明採票決方式及通過表決權數與權數比例。

本規則於中華民國九十年五月二十日股東會通過訂定。
本規則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五月十一日股東會通過修訂。
本規則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股東會通過修訂。

修正原因
增訂股東會通知方
式，允許股東得以
書面或電子方式直
接行使表決權。

增訂採行電子方式
行使其表決權之開
會方式，修改文
字。

增訂股東會議事錄
分發方式。

增列修正日期

附錄二：

立碁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查核報告書

茲准本公司董事會造送之九十四年度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業經

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陳慧銘會計師、林宜慧會計師查核簽證，復經本監察人等查核完竣，認為尚無不符，爰依公司法第二百十九條之規定，報請鑒察。

謹此

監察人：鉅基投資開發有限公司

　　　　代表人：鄭森焜

監察人：林寬政

監察人：楊肇胤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五 年 四 月 十 九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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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五、

第十三條

四、會計處理程序
衍生性金融商品之相關會計帳務，應依相關財務
會計準則公報或法令之規定處理，並應依規定於

財務報表上揭露。

五、內部控制制度
(二)風險管理措施
1.信用風險管理：基於市場受各項因素變
動，易造成衍生性金融商品之操作風險，
故在市場風險管理依下列原則進行：
(1)交易對象(銀行)應考量其資產(本)金
額、股東背景、有無信用評等及相關

專業性等因素以評估交易對象之信用
風險。

(2)交易之商品應以市場上標準化之商品

為主，如有特殊情形應事先詳加評估
相關風險。

(3)交易對象不宜過度集中，同一交易對

象之交易部位餘額以不超過美金壹佰
萬元(或等值外幣)為限。

(4)應考量交易地區國別之相關風險，例
如交易之商品為共產國家或有外匯管
制國家之特定商品，則應訂立信用風
險規避計劃，並呈送董事長/總經理核
准後方得進行。

五、內部控制制度
(二)風險管理措施
2.市場風險管理
(1)市場風險管理：市場應以衍生性商品
公開交易市場為主。

(2)流動性風險管理：衍生性商品以流動
性較高(即隨時可在市場上軋平)為
主，交易對象必須有充足的資訊及隨
時可在任何市場進行交易能力。

五、內部控制制度
(三)定期評估方式
董事會應授權高階主管人員定期監督與評估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是否確實依公司所訂之
交易程序辦理，及所承擔風險是否在容許範
圍內，評估報告有異常情形時(如持有部位
已逾損失上限)時，應立即向董事會報告，
並採因應之措施，非避險性交易所持有之部
位至少每週應評估一次，惟若為業務需要辦
理之避險性交易至少每月應評估二次。

本程序經中華民國九十年六月九日董事會通過訂定。
本程序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五月十一日股東會通過修
訂。
本程序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股東會通過
修訂。

本程序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四日股東會通過修
訂。

四、會計處理程序
在衍生性金融商品會計處理方面，目前除財
務會計準則第十四號公報對遠期外匯有明確
會計處理程序外，並無明確會計準則公報規
範，因此，本公司除遠匯交易依據第十四號
公告處理外，其他衍生性金融商品僅以登錄
明細，並每月計算已實現與未實現損益報表
之方式處理。

五、內部控制制度
(二)風險管理措施
(1)信用風險管理：基於市場受各項因
素變動，易造成衍生性金融商品之
操作風險，故在市場風險管理依下
列原則進行：
A.本公司交易下單，以國際著名銀
行為主。
B.交易之商品以國際著名銀行提供
之商品為限。
C.下單在同一銀行，以不超過美金
伍拾萬元為限。
D.如交易之商品為共產國家之特定
商品，則應訂立信用風險規避計
劃，並呈送董事長核准後才得進
行。

五、內部控制制度
2.風險管理措施
(2)市場風險管理
A.市場風險管理：市場以銀行與客戶
間公開外匯市場為主。
B.流動性風險管理：在選擇性金融商
品方面以流動性較高(即隨時可在市
場上軋平)為主，交易銀行必須有充
足的資訊及隨時可在任何市場進行
交易能力。

五、內部控制制度
(三)定期評估方式
董事會應授權高階主管人員定期監督與
評估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是否確實依公
司所訂之交易程序辦理，及所承擔風險
是否在容許承貨範圍內，市場評估報告
有異常情形時(如持有部位已逾損失上
限)時，應立即向董事會報告，並採因
應之措施，非避險性交易所持有之部位
至少每週應評估一次，惟若為業務需要
辦理之避險性之交易至少每月應評估一
次。

本程序經中華民國九十年六月九日董事會通過訂
定。
本程序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五月十一日股東會通
過修訂。
本程序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股東會
通過修訂。

目前對衍生性商品之相關會計公報及規定相繼
公布適用，本公司之相關會計帳務處理及財報
揭露應依最新規定辦理。

1.原條文對於信用風險管理之規定過於模糊與
僵化，對於信用風險控管實際上效用不大，
且影響執行部門之操作彈性。
2.對於交易對象風?應透過特定項目資料加以
評估。
3.對於衍生性交易商品，多為市場上標準化之
商品，除有例外者應另事前評估相風險。
4.對於分散交易對象過度集中風險，原限額過
小較不符合現況，建議增加為美元壹佰萬
元，執行部門於交易時應將該項風險一併考
量。
5.詳加定義原D.項之風險考量點應為交易商品
之地區國別之相關國家風險，除原先所述及
之共產國家外應將有外匯管制國家亦納入本
項風險評估應特別考量之項目。

1.交易市場以具流動性公開交易市場為主。
2.交易對象不應侷限為銀行。

依據「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
則」第十九規定，對於避險性之衍生性交易應
每月至少評估兩次；對於特殊用途交易應每週
至少評估一次。

附錄九：
資金貸予他人作業程序
修正前後對照表

條文
第二條

第十四條

第十五條

第十九條

修正後的條文
本作業程序悉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
稱金管會）「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
準則」之規定訂定。
對子公司資金貸予他人之控管程序
一、本公司之子公司擬將資金貸予他人者，本公司應
督促該子公司依金管會「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予
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之規定訂定資金貸予他人
作業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提報雙方股東會同
意，修正時亦同。

二、本公司之子公司擬將資金貸予他人時，均應報請
本公司核准後始得為之；本公司財務部及總經理
指定之專責人員應具體評估該項資金貸予他人之
必要性及合理性、風險性、對母公司及子公司之
營運風險、財務狀況及股東權益之影響，呈報總
經理及董事長核准。

三、財務部門應於每月月初取得各子公司之資金貸予
他人餘額明細表。

四、本公司財務部應定期評估各子公司對其已貸予金
額之後續控管措施、逾期債權處理程序是否適
當。

五、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稽核各子公司對其
「資金貸予他人作業程序」之遵循情形，作成稽
核報告；稽核報告之發現及建議於陳核後，應通
知各受查之子公司改善，並定期作成追蹤報告，
以確定其已及時採取適當之改善措施。

罰則
本公司經理人及主辦人員辦理資金貸予他人作業，如
有違反金管會「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予及背書保證處
理準則」或本公司「資金貸予他人作業程序」規定，
依照本公司工作規則定期提報考核，依其情節輕重處
罰。
修訂日期
本作業程序經中華民國 九十 年六月九日訂定。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九十一年五月十一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九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九十五年六月十四日。

修正前的條文
本作業辦法係依財證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
(以下簡稱證期會)所頒佈之「公開發行公司資金
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規定訂定。
對子公司資金貸予他人之控管程序
一、本公司之子公司擬將資金貸予他人者，本公
司應督促該子公司依證期會「公開發行公司
資金貸予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之規定訂定
資金貸予他人作業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
提報雙方股東會同意，修正時亦同。

二、本公司之子公司擬將資金貸予他人時，均應
報請本公司核准後始得為之；本公司財務部
及總經理指定之專責人員應具體評估該項資
金貸予他人之必要性及合理性、風險性、對
母公司及子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狀況及股
東權益之影響，呈報總經理及董事長核准。

三、財務部門應於每月月初取得各子公司之資金
貸予他人餘額明細表。

四、本公司財務部應定期評估各子公司對其已貸
予金額之後續控管措施、逾期債權處理程序
是否適當。

五、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稽核各子公司對
其「資金貸予他人作業程序」之遵循情形，
作成稽核報告；稽核報告之發現及建議於陳
核後，應通知各受查之子公司改善，並定期
作成追蹤報告，以確定其已及時採取適當之
改善措施。

罰則
本公司經理人及主辦人員辦理資金貸予他人作
業，如有違反證期會「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予及
背書保證處理準則」或本公司「資金貸予他人作
業程序」規定，依照本公司工作規則定期提報考
核，依其情節輕重處罰。
修訂日期
本作業程序經中華民國 九十 年六月九日訂定。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九十一年五月十一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九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說明
配合證券交易法主管機關之改隸，爰予修正。

配合證券交易法主管機關之改隸，爰予修正。

配合證券交易法主管機關之改隸，爰予修正。

第三次修訂

附錄八：
背書保證辦法
修正前後對照表

條文
第二條

第四條

第十一條

第十二條

第十六條

修正後的條文
本作業程序悉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
稱金管會）「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
準則」之規定訂定。

背書保證對象
本公司得對下列公司為背書保證：
一、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二、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

十之公司。
三、直接及間接對公司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
五十之公司。

本公司基於承攬工程需要之同業間依合約規定互保，
或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各出資股東依其持股比率對被投
資公司背書保證者，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得為背書
保證。

對子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之控管程序
一、本公司之子公司擬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者，本
公司應督促該子公司依金管會「公開發行公司資
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之規定訂定背書保
證辦法，經董事會通過後，提報雙方股東會同
意，修正時亦同。

二、本公司之子公司擬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時，均
應報請本公司核准後始得為之；本公司財務部及
總經理指定之專責人員應具體評估該項背書保證
之必要性及合理性、風險性、對母公司及子公司
之營運風險、財務狀況及股東權益之影響，呈報
總經理及董事長核准。

三、財務部門應於每月月初取得各子公司之對外背書
保證金額變動表。

四、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稽核各子公司對其
「背書保證辦法」之遵循情形，作成稽核報告；
稽核報告之發現及建議於陳核後，應通知各受查
之子公司改善，並定期作成追蹤報告，以確定其
已及時採取適當之改善措施。

罰則
本公司經理人及主辦人員辦理背書保證作業，如有違
反金管會「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
則」或本公司「背書保證辦法」規定，依照本公司工
作規則定期提報考核，依其情節輕重處罰。

修訂日期
本作業程序經中華民國 九十 年六月九日訂定。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九十一年五月十一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九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九十五年六月十四日。

修正前的條文
本作業辦法係依財證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
(以下簡稱證期會)所頒佈之「公開發行公司資金
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規定訂定。

背書保證對象
本公司得對下列公司為背書保證：
一、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二、本公司之子公司。
三、本公司之母公司。
本公司基於承攬工程需要之同業間依合約規定互
保，或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各出資股東依其持股比
率對被投資公司背書保證者，不受前項規定之限
制，得為背書保證。

對子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之控管程序
一、本公司之子公司擬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
者，本公司應督促該子公司依證期會「公開
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之
規定訂定背書保證辦法，經董事會通過後，
提報雙方股東會同意，修正時亦同。

二、本公司之子公司擬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
時，均應報請本公司核准後始得為之；本公
司財務部及總經理指定之專責人員應具體評
估該項背書保證之必要性及合理性、風險
性、對母公司及子公司之營運風險、財務狀
況及股東權益之影響，呈報總經理及董事長
核准。

三、財務部門應於每月月初取得各子公司之對外
背書保證金額變動表。

四、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稽核各子公司對
其「背書保證辦法」之遵循情形，作成稽核
報告；稽核報告之發現及建議於陳核後，應
通知各受查之子公司改善，並定期作成追蹤
報告，以確定其已及時採取適當之改善措
施。

罰則
本公司經理人及主辦人員辦理背書保證作業，如
有違反證期會「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
證處理準則」或本公司「背書保證辦法」規定，
依照本公司工作規則定期提報考核，依其情節輕
重處罰。
修訂日期
本作業程序經中華民國 九十 年六月九日訂定。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九十一年五月十一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九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說明
配合證券交易法主管機關之改隸，爰予修正。

ㄧ、本條原規定公開發行公司背書保證之對象
限於有業務往來及具持股控制關係之母子
公司，惟因財務會計準則第七號公報修正
後，對於母公司及子公司之認定由持股控
制關係擴至實質控制關係，使公開發行公
司背書保證之對象亦擴至具實質控制關係
之母子公司，導致其承擔或有損失之風險
增加。

二、考量母公司對具持股控制關係之子公司背
書保證，尚能透過認列轉投資利益之方式
回饋母公司，而對無持股關係但具實質控
制力之子公司背書保證，母公司個別報表
並無法透過權益法認列投資收益之方式獲
益，將造成母公司權利與承擔風險不對等
之情形，爰修正本條文以維持原規定背書
保證對象限於具持股控制關係之母子公
司。

配合證券交易法主管機關之改隸，爰予修正。

配合證券交易法主管機關之改隸，爰予修正。

第三次修訂


